
變動後寺廟財產清冊

○○○○(寺廟名稱)財產清冊
造報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負責人：○○○          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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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總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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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加蓋寺廟圖記）

備註：一、「不動產」指登記為寺廟所有之不動產；「使用財產」指非以寺廟名義登記惟由寺廟本廟使用之不動產。

二、本廟坐落基地或本廟建築物，請於寺廟所有不動產或寺廟使用財產備註欄位分別註明：「本廟坐落基地」、

「本廟建築物」。


